
民國 108年 5月 22 日，備受矚目的同

性婚姻專法《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

法》（以下簡稱為「748施行法」），終於

正式公布實施。在歷經多年的倡議、保守勢

力的反撲、以及全民公投的歷程之後，同志

家庭在婚姻方面的權利終於獲得保障。然

而，「748施行法」雖然大量準用民法對於

婚姻的規範、使同志族群可以成為正式配

偶，但專法中對於收養的規定仍有許多缺

陷。透過李晏榕律師、王晴怡檢察官、以及

同志家庭的現身說法，一起來探究台灣同志

權益的未竟之路。

專法作為階段性的成果

同性婚姻的議題在台灣擁有多年歷史。

92年，第一屆台灣同志大遊行在台北盛大

展開，遊行中不僅倡議反歧視、尊重多元

性的議題，也提出了「婚姻平權」的訴求。

自該年開始，每年 10月底的台北就成為同

志運動的重要盛事。95年，台灣首次婚姻

平權法案在立法院由蕭美琴立委提出，但

因為受到其他委員的強力反對，最後未能

進入議事程序。

儘管如此，同志團體並沒有輕易放棄。

99年，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開始研究世

界各國的同志婚姻法案，並且在 101年提出

了「婚姻平權（含同性婚姻）草案」、「伴

侶制度草案」及「家屬制度草案」，也就是

新聞上時常聽見的「多元成家」方案。這些

方案對於家庭制度有著不同程度的規範和理

解，有些以修民法為手段、有些則是以居住

事實或其他方式認定家庭。其中，「婚姻平

權草案」於 102年在立法院通過一讀，但是

在當時法務部和廖正井立委等人的強烈反對

之下，法案的進度遲遲無法推進，只能隨著

會期的結束而停滯。

一直到了 106年，司法院的大法官釋憲

終於讓同志運動看見曙光。106年5月24日，

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748號解釋》，

認定民法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

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

久結合關係，有違憲法保障人民婚姻自由

及平等權之意旨，並要求自解釋公布起 2年

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司法院的

56 2020 第 45期  |  在野法潮

可以更好的《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撰文｜董昱  圖片來源｜路透社、中央社

同志家庭的成家之路

56-61人權關懷.indd   56 2020/4/29   下午7:57



正式於 108年通過、實施，也讓同志運動歷

經了十多年的發展之後，達到了階段性的成

果。既使如此，專法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

相關內容方面，都仍存許多解決的問題。

國際同志婚姻的認定

專法通過之後，同志的結婚權雖然受到

保障，但是在收養、以及國際婚姻的相關認

定上，仍存在許多可以進步的空間。

「根據國際私法的原則，一對配偶只要

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結婚，他們在世界

各地就應該被認定為結婚的狀態，而且應享

有配偶的相關權利。」長時間替同志伴侶爭

取權益的李晏榕律師說道，透過婚姻取得居

動作雖然獲得同志運動團體的讚賞，卻也引

發了社會上保守勢力的反撲。

除了社會上的爭議之外，立法機構也

出現不同的見解。就在大法官釋憲之後，同

志團體與部分立委主張直接修編民法的婚姻

篇章，將相關法條中一男一女、夫妻等相關

內容移除、修改為「配偶」，即可讓同志族

群結婚後直接享有與異性戀夫妻相等的權利

義務；相對的，保守團體卻主張另立專法，

將同志家庭的相關權利義務另做規範。遺憾

的是，在保守勢力的動員之下，立法方式最

後只好訴諸公民投票，支持專法的一方也於

107年的全民公投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帶著這樣的公投結果，「748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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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權，是國際上相當常見的狀況；然而，「748

施行法」通過之後，有些同志的另一半並不

是台灣人，這些配偶卻沒有辦法因此直接取

得居留權。

雖然「748施行法」沒有直接規定，但

內政部戶政司最近的法令解釋文中卻指出，

非本國籍同志如果和本國同志結婚，前者必

須要在其母國也開放同志婚姻的條件下，才

能如異性戀配偶一樣享有同樣的權利。「跨

國同志不能透過婚姻取得居留，就只能透過

當學生、或是在當地投資等方法，才能跟他

的伴侶一起生活。」李晏榕說道，戶政司的

解釋不僅對於跨國戀愛的同志伴侶來說無疑

是一大傷害，更凸顯了主管機關對於同性戀

者和異性戀者的不合理差別待遇。

收養子女的爭議

除了國際配偶之外，收養相關的規定也

存在許多爭議。「『748施行法』目前最主

要的問題，在於收養的相關規定。」李晏榕

指出，目前「748施行法」的條文中，雖然

絕大部分準用民法的相關規定，但唯獨在收

養的相關規定上，只允許同志伴侶一方收養

他方的親生子女。換句話說，同志家庭在目

前的規定下，不能夠收養與伴侶雙方都沒有

血緣關係的小孩，與異性戀家庭相比有明顯

的不同。

「在這樣的條件下，有些同志其實是不

能結婚的。」李晏榕指出，法律上沒有限制

單身者進行收養，許多同志在「748施行法」

實施之前，可能已經透過單身收養的方式收

養小孩。在這樣的情況下，專法通過之後，

儘管小孩和雙親已經長時間生活在一起，卻

可能因為一方想要收養他方的養子女而使他

方因為法律規定失去孩子的親權而無法結

婚。「透過收養而確認的親子關係是相當重

要的。」李晏榕繼續說道，像是銀行開戶、

保險、甚至請育嬰假，都需要建立在親子關

係的法律事實上；一旦沒有透過收養建立正

式的親子法律關係，雙親就無法成為孩子的

法定代理人，孩子也無法享有繼承的權利、

或承擔將來扶養雙親的義務。

許多人或許會質疑，如果同志不能收養

非親生子女，那麼想辦法透過代理孕母、或

試管嬰兒自己生小孩難道不行嗎？「台灣目

前人工生殖法的相關規定中，只有『夫妻』

才符合適用資格，同志家庭並不在相關範圍

內。」李晏榕指出，由於人工生殖法的限

制，同志家庭想要有小孩，只能遠赴海外、

去有開放單身者或同志進行人工生殖的國家

進行療程。「這對於經濟上沒有那麼寬裕的

同志家庭而言，是不公平的。如果當初立法
《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正式於 108年通
過、實施，讓同志運動達成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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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選擇直接修改民法，就能夠避免這些問

題。」李晏榕說道，這樣的限制不僅阻礙了

部分同志家庭擁有小孩，同時也彰顯了專法

的弊病。如果直接修改民法，依照人工生殖

法目前直接引用民法中對於夫妻的認定方

式，相關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選擇專法的代

價，就是可能遇到有些法律對「配偶」的認

定準用民法的「夫妻」、卻沒有準用「748

施行法」所規範的「伴侶」的狀況。

崎嶇不平的收養之路

由於「748施行法」的限制，目前許多

同志只好選擇到國外進行人工生殖，生產

之後再將以收養的方式確認親子關係。然

而，既使經過如此煎熬的程序之後，同志

家庭仍有可能在收養的過程中，遭受到不

平等的待遇。

小龜（化名）是一名女同志。在「748

施行法」通過之前，她就已經和伴侶一起生

活多年，並且養育了一個孩子。「為了這個

孩子，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進行準備。」

小龜分享到，當時她和伴侶參加了「台灣同

志家庭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同家會」）

的親職課程，與課的同學們不僅交換國外人

工生殖的相關資訊，彼此之間也形成很強的

支持網絡。在經過許多比較之後，小龜於是

決定和配偶一起前往泰國，以試管嬰兒的方

式受孕再回台生產。

「在前往泰國之前，我們花了兩、三

年左右的時間調理身體。選擇泰國，最主要

的原因是考量到當地生活的物價。」小龜說

道，當時泰國的人工生殖還是合法，精子銀

行的規定也相當完善。與美國相比，雖然醫

療的費用相差不多，但是因為療程需要大約

1個月的時間，因此在考量生活費之後，小

龜決定和伴侶一起前往泰國。10個月後，小

龜的伴侶順利生產，成為孩子的生母，但當

時因為「748施行法」尚未通過，使得小龜

一直無法在法律上成為孩子的雙親之一。

小龜終於盼到了這一天。專法通過之

後，她終於可以和伴侶正式結婚，兩人也展

開收養的法律程序。除了基本的訴狀書之

外，小龜和伴侶還向警察局申請了良民證；

此外還有在職證明、薪資單、體檢證明、家

庭生活照、財力證明、甚至同志伴侶登記的

資料。「資料送出之後，法院很快地就安排

社工進行家訪。我也不確定為什麼，家訪當

時來了兩次，而且來了都問相當類似的問

題。」小龜回憶道，儘管社工的態度相當謙

和，但開始隱約感覺到不對勁。

法院正式開庭之後 1個月，小龜沒有等

在《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正式公布實施之
後，讓同志族群可以成為正式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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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盼的結果；相反的，法官要求小龜的伴

侶要和孩子必須在 1個月內進行 DNA親子

鑑定。「當時我們詢問書記官親子鑑定的理

由，書記官卻反問我們說，難道不怕胚胎被

調包嗎？」小龜回憶道，既使再給法院的訴

狀書和相關資料上，他們已經詳盡的說明了

生產的過程、也附上了照片和生活經驗等證

據，法院方無人和回覆。因為擔心在期限內

被駁回，最後還是只好硬著頭皮，帶著孩子

去做親子鑑定。

「親子鑑定必須採取比較侵入式的方式

取得檢體，我不喜歡小孩在這麼小的時候就

必須接受這種檢定。更奇怪的是，法院也沒

有規定親子鑑定的相關機構；我們在網路上

搜尋的結果也發現，親子鑑定的費用差距很

大，每次從幾千到上萬都有。」小龜表示，

為了怕被法院退件，她和伴侶於是選擇了比

較昂貴的鑑定方式，但是現在想起來，他仍

然對於法院的要求感到不諒解。

司法事務官的隱性偏見

事實上，除了小龜之外，許多同志伴

侶在收養過程中，也都遭遇了受理單位的刁

難。「同志往往純粹因為身份和性傾向，而

被要求無窮盡的證據來證明自己適合當父

母。」桃園地檢署擔任檢察官的王晴怡分享

到。在送出訴狀書到等待開庭這段時間內，

法院有時會要求收養人補充其他資料。除了

像上述的親子鑑定之外，有些同志甚至被要

求要提出所謂的「教育方針」，向法院說明

如何保護自己的孩子、不會因為雙親的同志

身份而受到歧視。然而，異性戀的配偶在進

行收養時，幾乎不會遇到這樣的要求；法院

更不會要求異性戀家庭提出教育方針，說明

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歧視他人。

除了補件資料之外，法院有時也會要

求收養人必須進行親職教育的課程、或是去

進行諮商。「親職教育課程可能會是必要

的，但各縣市的課程資源不太一樣，一旦課

程密度太低，就會讓收養的程序拖太久。」

王晴怡說道，除了課程密度的問題之外，課

程內容的適宜性也是問題；因為大部分的親

職教育課程，主要還是給異性戀的父母。雖

然從親職本身的功能來說，性傾向不會有太

大的差異；但對於同志而言，收養人可能會

希望有同性家庭的親職教育，可以避免在課

堂上出櫃的尷尬、或是課程內容本身的適用

性。「至於被要求諮商，則是相對不合理的

要求。」王晴怡說道，除非收養人有明確的

精神病史或心理疾病，否則單純因為性傾向

而要求收養人進行諮商，幾乎可以說是另一

種形式的歧視。

許多同志家庭，在收養孩子的這條路上，仍然遭遇各種

困難。（圖為資料照片，非文中受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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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相比，專法通過之後，私法領域

的歧視不會自然而然消失，有時反而以更隱

晦的方式出現。「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也遇

過被拒絕的同志收養人，理由竟然是『婚齡

過短』。」王晴怡說道，同志能夠在法律上

結婚的時間，最快也只能從 108年 5月開始

計算，事實上許多同志早在專法通過以前，

就已經長時間的相處、甚至透過人工生殖而

獲得小孩。「除了法官個人可能的價值觀之

外，這些案子也顯示出，法官可能會以繼親

收養的方式來理解同志家庭，但這和事實是

不同的。」王晴怡說道。

「雖然大部分的同志家庭只要完成法

院指派的任務，收養的成果大多通過，但

是一旦收養的程序時間被拉長，對於家長

和小孩來說都是相當不利的。」王晴怡指

出，時間越長、代表收養人不能履行親權

的時間越長，相對風險就會越高。舉例而

言，如果收養人不幸在等待收養的過程中

往生了，孩子就失去了繼承的權利；其他

像是保險、銀行開戶等權利，也會因為時

間的拉長對親子不利。

「這一年來，同志家庭彼此之間也會交

流資訊，有些人也會因此去找比較好申請收

養的地方法院。」小龜說道，雖然可以靠著

遷戶籍，或到比較友善的地方法院來申請收

養，但以她個人的經驗來說，因為小孩已經

有一定的年紀，而有學區的需求。如果要因

為收養再去遷戶籍，好不容易排隊申請到的

教育或育兒資源，可能會因此有些變動。根

本的解決方法，還是能夠讓各地方法院的從

業人員，可以真正落實尊重、友善、包容的

收養程序。

邁向更為平等的修法

在判斷是否能夠進行收養時，法院最主

要的根據，就是「兒童最佳利益」的法則。

「收養不僅能夠保障親子的權利義務，對於

心理上也有正面的幫助。」王晴怡強調，近

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指出，正式收養

會加強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結，也讓收養人更

投入親職教育；此外，正式的收養也能讓長

輩接納孫子，把長輩納入支持系統，對於祖

孫情誼和家庭的功能都有正向的幫助。

「人工生殖法的法規內容也應作出調

整。」王晴怡說道，在短時間內無法直接修

改民法的情況下，立法機構應開放同志伴侶

或單身者也能夠適用人工生殖法。台灣擁有

豐富的醫療資源，同志家庭不應只因為性傾

向、而無法享有與異性戀家庭相同的權益。

「戶政司對於國際婚姻的解釋，也應該要作

出調整。」李晏榕說道，她希望戶政機構能

夠比照異性戀的情況，讓跨國的同性戀配偶

也能透過婚姻取得居留權。

「除了修改『748施行法』第二十條關

於收養親生子女的規定之外，最終的目標，

還是朝向直接修改民法的方向進行。」小

龜、李晏榕、和王晴怡不約而同地提到，真

正落實保障同志權益的做法，就是將同志家

庭與異性戀家庭平等相待。對於目前仍存在

差別待遇的司法環境，她們也期待隨著時間

的過去，司法人員的性別平等教育可以更為

落實，讓台灣不僅僅是同志的婚姻殿堂，也

是成家立業的友善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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